





晋农规〔2025〕1号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晋江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晋江市渔业互助保险方案（2025-2027年）》的通知
[bookmark: _Hlk103610644]
各渔业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社会事业服务中心，省渔业互保协会晋江市办事处: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为贯彻落实《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渔业互助保险方案>的通知》（闽海渔〔2022〕21号）、《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福建省渔业互助保险方案>政策落实工作的补充通知》（闽海渔〔2024〕38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渔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有效化解渔业风险，保障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渔业实际情况，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各渔业镇、村（社区）要将推动渔业互助保险作业渔业安全生产的重要工作，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周密部署。结合伏季休渔、渔业许可管理、渔船检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等渔业管理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将任务分解到镇、到村（社区）、到人，将渔业互助保险列入渔业安全生产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以对渔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充分认识做好渔业互助保险工作的重要性。做到领导到位、工作到位、措施到位，积极有效作为，努力推动渔业互助保险事业扎实稳定向前发展。
二、广泛宣传，提高保险意识
各渔业镇、村（社区）、市渔业互保机构要结合本地实际和渔业互助保险工作的特点，深入开展宣传活动，动员渔船船东、渔民和养殖户积极参加渔业互助保险，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广泛宣传渔业互保的政策规定和互保条款释义，尤其是要结合入会参保渔船船东、雇工在发生事故后得到及时理赔、有效化解渔业风险的典型案例宣传渔业互保的风险保障功能，增强渔区广大干部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和保险意识，提高渔民入会参保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三、协同协作，确保责任到位
为进一步推动渔业互助保险工作的落实，市渔业互保机构、渔业镇、村（社区）要建立和完善联合推进工作发展的机制，充分发挥扎根基层、贴近群众、服务渔民的优势，共同做好渔业安全生产、渔业防灾及灾害紧急救助工作。在开展渔业互保业务时，应结合伏季休渔、渔业许可管理、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安全生产监督等渔业管理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方便渔民投保，有效推进渔业互助保险工作的开展，提高渔船及船上雇工渔业保险覆盖面，积极拓宽水产养殖保险覆盖面，提高渔民灾后恢复再生产的能力。
四、加强防灾，做好理赔服务
各渔业镇、村（社区）要结合渔业互保各项工作，认真做好渔业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工作，敦促渔民及时收听天气预报等安全信息，引导渔民配备安全设施，增强渔民自救互救的意识和能力，科学防范渔业生产风险。要做好灾后救助工作，灾情发生后，市渔业互保机构要积极配合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迅速做好定损勘验工作，及时公正确认事故责任，进一步方便渔民索赔，及时帮助渔民灾后恢复生产生活；要建立渔业互保理赔“绿色通道”，准确、合理、及时地做好理赔服务。

附件：晋江市渔业互助保险方案(2025-2027)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晋江市财政局

                             2025年4月17日
附件

晋江市渔业互助保险方案（2025-2027年）

为贯彻落实渔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的要求，有效降低渔业生产风险，使得参加互助保险的渔民受灾后依法及时得到补偿，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沿海渔船雇工责任互助保险
（一）雇主责任互助保险
1.开展地区：全市各渔业镇、村（社区）。
2.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受雇佣于被保险人的雇工在工作场所及工作时间内，因遭受意外事故伤害致使伤、残、死亡以及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承保机构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3.保险金额：每人25万元，其中每人意外伤害医疗费限额15000元。
4.保险费率：2.2‰。
5.保费财政补贴：省级财政补贴30%，泉州市财政补贴10%（根据泉州市级文件执行），晋江市财政补贴10%。
6.入会参保方式：尊重渔民入会参保意愿，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渔民入会参保。
7.赔偿标准：
（1）雇工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次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死亡或伤残的，按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赔偿。死亡的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伤残的按条款所附《雇工伤残程度及赔偿比例表》标准赔偿。如第180日治疗仍未结束的，按当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鉴定，符合《雇工伤残程度及赔偿比例表》中伤残等级的，承保机构按该雇工保险金额及该项伤残所对应的赔付比例核定赔款。
雇工因同一意外伤害事故导致一项以上伤残时，承保机构支付各项伤残赔款之和，但赔款总额不超过该雇工的保险金额。不同伤残项目属于同一肢时，承保机构仅支付其中一项伤残赔款；若属于同一肢的伤残项目所对应的赔付比例不同时，承保机构支付其中比例较高一项的伤残赔款。
该次意外伤害导致的伤残合并前次伤残可领取较高比例伤残赔款者，按较高比例支付，但前次已支付的伤残赔款（投保前或因责任免除事项所致《雇工伤残程度及赔偿比例表》所列的伤残视为已支付伤残赔款）应予以扣除。
（2）雇工失踪的，提供承保机构所需材料齐全的，按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赔偿，以保险金额为限。若失踪者重新出现或者确知其并未死亡，被保险人必须全额退还已赔付的保险赔偿金。
（3）雇工发生医疗费用的，自发生事故之日起180日内的医疗费用，在每人医疗费用限额内按当地社会医疗保险标准和药品目录扣除免赔额后赔偿。
（4）雇工发生意外伤害，如确属必要，可以在就近的镇医院或卫生所紧急救治，最高赔偿金额为人民币200元。
（5）实行整船满额不记名的，出险时船上实际人数超过参保雇工人数，按参保雇工人数与船上实际人数的比例赔偿。
（6）保险期限内，不论发生一次或多次赔偿，累计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
（7）在保险期间内，受雇佣于被保险人的雇工在工作场所及工作时间内，猝死、不明原因导致的死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承保机构按保险金额的50%负责赔偿。
（二）雇主责任附加补充责任互助保险
参加雇主责任互助保险的被保险人方可自愿参加雇主责任附加补充责任互助保险。
1.开展地区：全市各渔业镇、村（社区）。
2.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受雇佣于被保险人的雇工在工作场所及工作时间内，因遭受意外事故伤害导致死亡或失踪，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承保机构按有关条款约定负责赔偿。
3.保险金额和费率：第一档保险金额0万元-35（含）万元，费率2.2‰；第二档保险金额35（不含）万元-125（含）万元，费率2.0‰。参加雇主责任附加补充责任互助保险的被保险人须按第一、第二档的顺序依次参保。
4.保费财政奖励：鼓励被保险人投保雇主责任附加补充责任互助保险,对保险金额最高不超过35万元（含）的部分，省级财政补贴10%，晋江市财政补贴10%。
5.雇主责任险附加补充责任互助保险实行不记名投保。对所有投保的渔船必须全船满员参保；对所有投保的渔业公司必须对其所属的全部渔船满员同保额参保。
6.赔偿标准：
（1）被保险人或其所雇佣的雇工死亡的，按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赔偿，死亡的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
（2）被保险人或其所雇佣的雇工失踪的，提供承保机构所需材料齐全的，按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赔偿，以保险金额为限。若失踪者重新出现或者确知其并未死亡，被保险人必须全额退还已赔付的保险赔偿金。
（三）雇主责任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互助保险
参加雇主责任互助保险的被保险人方可自愿参加雇主责任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互助保险。
1.开展地区：全市各渔业镇、村（社区）。
2.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受雇佣于被保险人的雇工在工作场所及工作时间内，因遭受意外事故伤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二级（含）以上或承保机构认可的医疗机构治疗而产生的医疗费用，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承保机构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3.保险金额：每人3.5万元-48.5万元，由参加保险的被保险人自行选择。
4.保险费率：保额3.5万元-8.5（含）万元费率为4.0‰，保额8.5（不含）万元-18.5（含）万元费率为2.7‰，保额18.5（不含）万元-48.5（含）万元费率为2.0‰。
5.保费财政补贴：省、市财政不予补贴。
6.赔偿标准：
（1）凡符合保险凭证签发地政府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规定的，直接用于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治疗的医疗费用，超出主保险医疗限额的部分，承保机构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赔偿；但以保险凭证中约定的每人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为限。
（2）雇工发生意外伤害，如确属必要，可以在就近的镇医院或卫生所紧急救治，最高赔偿金额为人民币200元。
（3）本保险为费用补偿型保险，适用医疗费用补偿原则。若雇工除本保险合同外还可从其它保险计划（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单位、公司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获得医疗费用补偿，承保机构对雇工获得补偿后的医疗费用的余额按照上述约定支付保险金，以每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为限。
二、沿海渔船互助保险
（一）开展地区和保险标的：全市凡经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船长大于或等于12米的渔船。保险标的是指参保渔船的船体、渔业船舶检验证书上载明的动力机械设备、电气设备、航行设备、系泊设备、渔捞起重设备、通讯导航、信号设备、救生消防设备。
未经约定参保的保险渔船的所载货物、燃料、渔网、渔具、助渔设备、零星工具、用具、备用机件、冷藏设备、渔获物、给养品、渔需物资、船员的私人财产及其它附属设施等不属于保险标的，除非另有特别约定。
本保险分全损险责任和综合险责任。
（二）保险责任：
1.全损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风险造成保险渔船的实际全损或推定全损，承保机构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负责赔偿。按照全损理赔后，不论赔偿金额是否达到保险金额，保险责任终止：
（1）八级以上（含八级）大风、洪水、海啸、雷击、崖崩、滑坡、泥石流、冰凌；（2）火灾、爆炸；（3）碰撞、触碰；（4）搁浅、触礁、座浅；（5）自沉（仅指渔业船舶在适航期内，因船体漏水或不明原因导致造成渔业船舶沉没）；（6）由于上述一至五款灾害或事故导致的倾覆、沉没；（7）渔船在航行、作业中失踪六个月以上。
2.综合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全损险责任列举的各项风险造成保险渔船的全损或部分损失以及引起的下列责任和费用，承保机构按照本保险的赔偿标准负责赔偿：
（1）第三者碰撞责任：保险渔船在航行或作业中直接碰撞其他船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对第三者船舶造成的船体、机械设备、通讯导航设备等（对第三者船舶损失范围的核定方式按照本款保险标的约定的保险范围执行）损失及救助费用的经济赔偿责任，但承保机构对每次碰撞责任仅负责被保险人应承担赔偿金额的四分之三，最高赔偿金额以不超过渔船的保险金额为限。
保险渔船对第三者船舶造成损失，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承保机构不予赔偿。
（2）保险渔船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时，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损失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有效的施救措施所发生的施救费用以及请求外力有效救助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有效的救助费用。
（三）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是指保险期间承保机构承担的保险责任赔偿限额。以承保机构下发的《福建省渔业船舶互保参考估价表》为参考，按照每艘渔船的船质、船龄、功率和吨位估算其实际价值。保险金额可按保险价值足额计算，也可由承保机构与被保险人按保险价值的比例约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实际价值。超过实际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承保机构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四）保险费率：
1.全损险责任：钢质渔船，船龄5年以下0.66%，5-10年0.84%，10年以上1.0%；木质渔船，船龄5年以下1.0%，5-10年1.11%，10年以上1.23%。
2.综合险责任：钢（铁、玻璃钢）质渔船，船龄5年以下1.21%，5-10年1.30%，10-15年1.68%。
（五）赔偿标准：
1.全损险责任：保险渔船发生全损按照保险金额及合同约定计算赔偿。但保险金额高于渔船实际价值时，以不超过出险当时的渔船实际价值计算赔偿。
2.综合险责任：部分损失的，按保险金额与渔船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在保险有效期内不论发生一次或多次保险事故，赔款累计达到保险金额时，保险责任即行终止。
（六）入会参保方式：尊重渔民参保意愿，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渔民入会参保。
（七）保费财政补贴：财政保费补贴根据扣除10%的参保优惠后的保费计算，省级财政补贴30%;泉州市级财政补贴10%（根据泉州市级文件执行），晋江市级财政补贴10%，船东承担50%。
三、远洋渔船船员责任互助保险
（一）远洋雇主责任互助保险
1.开展地区：全市各渔业镇、村（社区）。
2.保险责任：保险期内受雇佣于被保险人的雇工在工作场所及工作时间，因遭受意外事故伤害致使伤、残、死亡以及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承保机构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3.保险金额：每人25万元，其中每人意外伤害医疗费限额15000元。
4.保险费率：2.7‰。
5.保费财政补贴：省级财政补贴30%，泉州市级财政补贴10%（根据泉州市级文件执行），晋江市级财政补贴10%。
6.参保方式：尊重远洋渔船船东参保意愿，采取多种形式组织远洋渔船船东参保。
7.远洋雇主责任互助保险必须执行实名制参保。
8.赔偿标准：
（1）雇工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次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死亡或伤残的，按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赔偿。死亡的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伤残的按条款所附《雇工伤残程度及赔偿比例表》标准赔偿。如第180日治疗仍未结束的，按当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鉴定，符合《雇工伤残程度及赔偿比例表》中伤残等级的，参保机构按该雇工保险金额及该项伤残所对应的赔付比例核定赔款。
雇工因同一意外伤害事故导致一项以上伤残时，承保机构支付各项伤残赔款之和，但赔款总额不超过该雇工的保险金额。不同伤残项目属于同一肢时，承保机构仅支付其中一项伤残赔款；若属于同一肢的伤残项目所对应的赔付比例不同时，承保机构支付其中比例较高一项的伤残赔款。
该次意外伤害导致的伤残合并前次伤残可领取较高比例伤残赔款者，按较高比例支付，但前次已支付的伤残赔款（投保前或因责任免除事项所致《雇工伤残程度及赔偿比例表》所列的伤残视为已支付伤残赔款）应予以扣除。
（2）雇工失踪的，自发生事故之日起满30日，按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赔偿，以保险金额为限。若失踪者重新出现或者确知其并未死亡，被保险人必须全额退还已赔付的保险赔偿金。
（3）雇工发生医疗费用的，自发生事故之日起180日内的医疗费用，在每人医疗费用限额内按当地社会医疗保险标准和药品目录扣除免赔额后赔偿。
（4）雇工发生意外伤害，如确属必要，可以在就近的镇医院或卫生所紧急救治，最高赔偿金额为人民币200元。
（5）保险期限内，不论发生一次或多次赔偿，累计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
（6）在保险期间内，受雇佣于被保险人的雇工在工作场所及工作时间内，猝死、不明原因导致的死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承保机构按保险金额的50%负责赔偿。
（二）远洋雇主责任附加补充责任互助保险
参加远洋雇主责任互助保险的被保险人方可自愿参加远洋雇主责任附加补充责任互助保险。
1.开展地区：全市各渔业镇、村（社区）。
2.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受雇佣于被保险人的雇工在工作场所及工作时间内，因遭受意外事故伤害导致死亡或失踪，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承保按条款约定负责赔偿。
3.保险金额和费率：第一档保险金额0-35（含）万元，费率2.7‰；第二档保险金额35（不含）万元-125（含）万元，费率4.0‰。参保远洋雇主责任附加补充责任互助保险的被保险人须按第一、第二档的顺序依次参保。
4.保费财政补贴：鼓励被保险人投保雇主责任附加补充责任互助保险,对保险金额最高不超过35万元（含）的部分，省级财政补贴10%，晋江市财政补贴10%。
5.远洋雇主责任附加补充责任互助保险必须执行实名制参保。
6.赔偿标准：
（1）被保险人或其所雇佣的雇工死亡的，按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赔偿。死亡的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
（2）被保险人或其所雇佣的雇工失踪的，提供承保机构所需材料齐全的，按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赔偿，以保险金额为限。若失踪者重新出现或者确知其并未死亡，被保险人必须全额退还已赔付的保险赔偿金。
（三）远洋雇主责任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互助保险
参加远洋雇主责任互助保险的被保险人方可自愿参加远洋雇主责任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互助保险。
1.开展地区：全市各渔业镇、村（社区）。
2.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受雇佣于被保险人的雇工在工作场所及工作时间内，因遭受意外事故伤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二级（含）以上或承保机构认可的医疗机构治疗而产生的医疗费用，或在国外因遭受意外事故伤害在当地医疗机构治疗而产生的医疗费用，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承保机构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3.保险金额：每人3.5万元-48.5万元，由参加保险的被保险人自行选择。
4.保险费率：保额3.5万元-8.5（含）万元费率为4.0‰，保额8.5（不含）万元-18.5万费率为2.7‰，保额18.5（不含）万元-48.5（含）万元费率为2.0‰，
5.保费财政补贴：省、市财政不予补贴。
6.远洋雇主责任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互助保险必须执行实名制参保。
7.赔偿标准：
（1）凡符合保险凭证签发地政府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规定的，直接用于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治疗的医疗费用，超出主险医疗限额的部分，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赔偿；但以保险凭证中约定的每人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为限。
（2）本保险为费用补偿型保险，适用医疗费用补偿原则。若雇工在除本保险合同外还可从其它保险计划（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单位、公司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获得医疗费用补偿，承保机构对雇工获得补偿后的医疗费用的余额按照上述的约定支付保险金，以每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为限。
四、远洋渔船互助保险
（一）开展地区和保险标的：全市取得合法证书（批文）的远洋渔业船舶。保险标的是指包括参保远洋渔船船体、动力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冷藏设备、航行设备、系泊设备、渔捞起重设备、通讯导航、信号设备、助渔设备、救生消防设备。
未经合同约定或未投保相应附加责任的，保险渔船的渔具及其附属设备、渔需物资、所载货物、燃料、子船、生活物资、被保险人及其员工的私人财产及其它附属设施，均不属于本保险标的。
本保险分全损险责任和综合险责任。
（二）保险责任：
1.全损险责任：合同中的全损责任，是指保险期间因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渔船全损（包括实际全损和推定全损），承保机构按照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1）风灾、洪水、地震、火山爆发、海啸、雷击、崖崩、滑坡、泥石流、冰凌或其他自然灾害；
（2）火灾、爆炸、碰撞、触碰、搁浅、触礁或其他意外事故；
（3）因（1）和（2）灾害或事故引起的倾覆、沉没；
（4）来自保险渔船外的暴力盗窃或海盗行为；
（5）装卸或移动货物或燃料时发生的意外事故；
（6）抛弃货物；
（7）任何政府当局为防止或减轻因承保风险造成保险渔船损坏引起的污染，所采取的行动。
但此种损失原因应不是由于被保险人或其员工未克尽职责所致的；
（8）航行或生产过程中全船失踪六个月以上。
（9）船长、轮机长、职务船员、引水员的疏忽行为。
2.综合险责任：合同中的综合责任，是指保险期间因上述原因造成保险渔船的全损或部分损失以及下列责任和费用，承保机构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1）碰撞责任
1）保险渔船在可航水域与其他船舶碰撞或触碰任何固定的、浮动的物体或其他物体而引起被保险人应负的法律赔偿责任。
但本条对下列损失、损害、责任和费用不负责赔偿：
a.任何人身伤亡或疾病；
b.保险渔船所载的货物或财物或其所承诺的责任；
c.任何财产或物体的污染或沾污（包括预防措施或清除的费用），但与保险渔船发生碰撞的他船或其所载财产的污染或沾污不在此限；
d.任何固定的、浮动的物体以及其他物体的延迟或丧失使用的间接费用。
2）当保险渔船与其他船舶碰撞双方均有过失时，除一方或双方的责任受法律限制外，承保机构的赔偿按交叉责任的原则计算。当保险渔船触碰物体时，亦适用此原则。
3）本条项下承保机构的责任是本保险其他条款项下承保机构责任的增加部分，但对每次碰撞责任以保险凭证约定的保险金额为限负责赔偿。
（2）共同海损和救助
1）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或规定应当由保险渔船分摊的共同海损。
2）发生保险事故时，为防止损失扩大而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救助措施所产生的应由保险渔船分摊的救助费用。
救助行为同时针对保险渔船和未保险货物的，承保机构仅负责赔偿获救保险渔船价值与获救未保险货物价值、运费的比例分摊部分。
（3）施救
1）发生保险事故时，为防止损失扩大而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施救措施所产生的应由保险渔船分摊的施救费用。
施救行为同时针对保险渔船和未保险货物的，承保机构仅负责赔偿获救保险渔船价值与获救未保险货物价值、运费的比例分摊部分。
2）本条项下承保机构的赔偿责任是在本保险其他条款约定的承保机构赔偿责任以外，但累计以保险凭证约定的保险金额为限负责赔偿。
（三）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是指保险期间承保机构承担的保险责任赔偿限额。以承保机构下发的《福建省渔业船舶互保参考估价表》为参考，按照每艘渔船的船质、船龄、功率和吨位估算其实际价值。保险金额可按保险价值足额计算，也可由承保机构与被保险人按保险价值的比例约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实际价值。超过实际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承保机构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四）保险费率：
1.全损险责任：钢质渔船，船龄5年以下0.66%，5-10年0.84%，10年以上1.0%；木质渔船，船龄5年以下1.0%，5-10年1.11%，10年以上1.23%。
2.综合险责任：钢（铁、玻璃钢）质渔船，船龄10年以下1.0%，10-15年1.17%，15年以上1.34%。
（五）赔偿标准：
1.全损险责任：保险渔船发生全损按照保险金额及合同约定计算赔偿。但保险金额高于渔船实际价值时，以不超过出险当时的渔船实际价值计算赔偿。
2.综合险责任：部分损失的，按保险金额与渔船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在保险有效期内不论发生一次或多次保险事故，赔款累计达到保险金额时，保险责任即行终止。
（六）参保方式：尊重渔民参保意愿，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渔民入会参保。
（七）保费财政补贴：省级财政补贴30%,泉州市级财政补贴10%（根据泉州市级文件执行），晋江市级财政补贴10%，船东承担50%。
五、渔民人身平安互助保险
（一）开展地区：全市各渔业镇、村（社区）。
（二）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渔民遭受意外伤害导致死亡、伤残或医疗的，承保机构按照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
2.在保险期间内渔民因遭受意外伤害导致的医疗费用，按照保险条款约定补偿意外伤害医疗费用。
3.保险金额：每份10万元，其中：意外伤害医疗费保险6000元。
4.保险费率：0.14%。
5.赔偿标准：
（1）死亡的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伤残的按《渔工伤残程度及赔偿比例表》标准赔偿。
（2）渔民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下落不明，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注销户口的，承保机构按保险凭证所载该渔民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死亡保险金。若失踪者重新出现或者确知其并未死亡，渔民必须于30日内全额退还已赔付的保险赔偿金。
（3）渔民遭受意外伤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二级（含）以上或承保机构认可的医疗机构治疗而产生的，凡符合保险凭证签发地政府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规定的，直接用于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治疗的医疗费用，承保机构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赔偿；以保险凭证中约定的每人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为限。
（4）每一渔民一次或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意外伤害保险金额时，承保机构对该渔民的保险责任终止。
6.参保方式：尊重渔民入会参保意愿，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渔民入会参保。本保险必须实行实名制参保，若中途变更被保险人，应及时到当地协会办事处办理变更手续。
7.保费财政补贴：省级财政补贴30%，泉州市级财政补贴10%（根据泉州市级文件执行），晋江市级财政补贴5%，被保险人承担55%。
六、水产养殖互助保险试点
（一）水产养殖台风指数保险
1.开展地区和保险标的：全市各渔业镇、村（社区）。保险标的是全市沿海海域的养殖水产。
2.保险责任：保险期间内，当台风影响期内被保险养殖区域的约定气象观测站监测到风力等级达到合同约定的起赔标准，视为保险事故发生，承保机构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3.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是指保险期间承保机构承担的保险责任赔偿限额。根据保险水产所投入的综合成本，明确投保份数，确定保险金额。
单位保险金额=1000元/份
保险金额=单位保险金额×投保份数
4.保险费率：4.5%～6.5%。
5.赔偿标准：保险期间内，发生一次或多次保险责任事故的，仅进行一次赔付，以核定赔偿金额最高的一次进行赔偿。
赔偿金额=单位赔偿金额×投保份数
6.参保方式：尊重渔民参保意愿，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渔民参保。
7.保费财政补贴：省级财政补贴30%，泉州市级财政补贴15%（根据泉州市级文件执行），晋江市级财政补贴10%。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根据扣除各项优惠后的保费计算。
（二）海上养殖设施财产保险
1.开展地区和保险标的：全市各渔业镇、村（社区）。保险标的是指海上养殖设施。
未经合同约定或未投保相应附加责任的，保险养殖设施的渔网、锚固设备、生活物资、被保险人或其员工的私人财务及其他附属设施，均不属于本保险范围。
2.保险责任：
（1）火灾、爆炸;
（2）雷击、暴雨、洪水、暴风、龙卷风、冰雹、台风、飓风、暴雪、冰凌、突发性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突然下陷下沉;
（3）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前款原因造成的保险事故发生时，为抢救保险标的或防止灾害蔓延，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承保机构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4）保险期间，保险标的被过往船舶触碰造成保险标的直接物质损坏或灭失的，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
（5）被保险人拥有财产所有权的自用的供电、供水、供气设备因保险事故遭受损坏，引起停电、停水、停气以致造成保险标的直接损失，承保机构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6）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承保机构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3.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是指保险期间承保机构承担的保险责任赔偿限额。按照养殖设施的材质、规格估算其实际价值。保险金额可按保险价值足额计算,也可由承保机构与被保险人按保险价值的比例约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实际价值。超过实际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承保机构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4.保险费率:
防腐木质网箱（塑胶浮球）4.5%;塑胶网箱4.0%;深水大网箱3.0%;塑胶浮球1.5%;其他养殖设施或平台根据实际情况评估后确定。
根据风险级别系数调整费率,海域开阔、挡风浪条件较差风险级别系数为1.1;海湾内、挡风浪条件较好风险级别系数为1.0。
5.赔偿标准:
（1）全损时，保险标的按照保险金额及合同约定计算赔偿。
（2）部分损失时，按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
在保险有效期内不论发生一次或多次保险事故，赔款累计达到保险金额时，保险责任即行终止。
6.保费财政补贴：省级财政补贴30%，泉州市级财政补贴15%（根据泉州市级文件执行），晋江市级财政补贴10%。
7.参保方式：养殖户自愿参保，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渔民入会参保。
（三）鲍鱼价格指数保险
1.开展地区和保险标的:全市各渔业镇、村（社区）。
保险标的是晋江市内养殖的鲍鱼。
2.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当保险鲍鱼的起水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承保机构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起水价格:指保险期间内价格采集部门发布的所有价格之和取算数平均值。
3.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是指保险期间承保机构承担的保险责任赔偿限额。根据鲍鱼养殖的投入成本选择投保份数，确定保险金额。
单位保险金额=100元/份
保险金额=单位保险金额×投保份数
4.保险费率:
单位保险费=4元/份
保险费=单位保险费×投保份数
5.赔偿标准:
（1）在保单保险期间结束后，计算赔偿金额。
（2）当保险鲍鱼的起水价格低于目标价格，视为保险事故发生，承保机构按有关保险条款和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保险鲍鱼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承保机构按以下公式计算赔偿金额:
赔偿金额=单位赔偿金额×投保份数
6.参保方式:尊重渔民参保意愿,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渔民参保。
7.保费财政补贴:晋江市级财政补贴10%。
七、实施时间及解释单位
（一）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参加渔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按本方案实施，以往文件规定与本文件不符的，按本文件执行。
（二）本方案由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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